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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出售PALAEONTOL B .V .60%權益之進一步更新

茲提述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七日之公告，二零

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之通函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日關於投票表決結果之公告，

關於批准及確認本公司、 Palaeontol Cooperatief U .A . （「賣方」）及Reach Energy

Berhad（「買方」）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五日訂立之購銷協議（「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

交易；二零一六年九月五日及十一月七日之公告，關於延長Palaeontol B .V . 60%

權益出售交割的最終截止日期；及二零一六年十月十日及十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關於交易之更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上述公告及通函所界定

者具相同涵義。

買方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行股東大會，其中包括根據購銷協議購買待售

股份和按照相關百分比轉讓股東貸款之決議案獲得批准。所有條件均已滿足，本

公司及賣方同買方緊密合作，共同促進交易交割。

本公司將按照上市規則要求，於適當時機做出有關交易的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張瑞霖先生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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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 1 )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趙江巍先生、 Andrew

Sherwood Harper先生及田洪濤先生； (2)非執行董事謝娜女士；及 (3)獨立非執行董

事梅建平先生、 Jeffrey Willard Miller先生及郭燕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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